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所有農地全部出租繼續加
保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

被保險人，符合下列資格之一，於年滿

六十五歲且農保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

上，並依第三條規定將所有農地全部

辦理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者，得依本辦法申請繼續參加農保

(以下簡稱續保)： 

一、以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以下簡稱農保審查辦法）第

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資

格條件加保。 

二、以農保審查辦法第二條之一所定

農會自耕農會員資格加保。 

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符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資格條

件。 

第三條 前條被保險人以其本人所有之

農業用地加保者，應將登記其本人所

有之全部農業用地委由基層農會協助

辦理出租。但有多筆農業用地，其農業

用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已提供未滿六十五歲或農保年資

累計尚未達十五年以上之配偶、

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加保。 

二、依法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

場址。 

三、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前項農業用地為共有者，應將其

應有部分全部委由基層農會協助辦理

出租。 

第一項第三款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之農業用地，應由被保險人投保之基

層農會（以下簡稱投保農會），依農保

審查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組成審

一、符合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被保險人，應由基層農會協助

辦理農地出租，以利辦理農地出租

作業。 

二、為達成鼓勵老年農民將其全部可供

農業生產使用之農地出租，並擴大

專業農民經營規模之政策目標，爰

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有關出租農

地之適用範圍。倘被保險人僅持有

一筆農地，應將其持有之該筆農地

出租後，方符合本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將所有農地辦理出租

之資格條件。 

三、第一項第一款明定排除被保險人名

下已提供其親屬加保之農地，因其

親屬實際以該筆農地從事農業工

作，並參加農保，故該筆農地不宜納

入出租範圍。 



查小組審認之。 

前條被保險人以其配偶、直系血

親或一親等直系姻親所有之農業用地

加保者，符合下列規定，亦得依本辦法

申請續保： 

一、其持以加保之農業用地所有人已

依本辦法完成續保。 

二、其持以加保之農業用地所有人已

依第一項規定，將全部農業用地

及該加保之農業用地辦理出租。 

四、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控制場址經初步評

估後，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

環境之虞時，應報請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核後，由其公告為土壤、

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農業用地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告為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者，無法耕

種及出租，爰於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排除之。 

四、屬無法從事農業生產之農地，如雜木

林地、農地欠缺灌溉水源、無聯外通

行道路或產權複雜等，因不易耕作

及出租，宜予排除，以利於政策推

動，爰於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排除之。

又是類農業用地，需個別認定是否

無法從事農業生產，爰於第三項明

定由農會之審查小組審認之，以杜

爭議。 

五、被保險人以其親屬所有之農業用地

加保者，因其親屬將全部農地出租，

致無法從事農業工作，如該被保險

人符合年滿六十五歲及農保年資累

計達十五年以上資格條件，依本會

一百零八年二月十三日農輔字第一

○八○○二二二二三號令釋，亦為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

對象，以保障其農保權益，爰第四項

規定參照該令釋精神，規範被保險

人以其親屬所有之農業用地加保

者，得依本辦法續保之資格條件。 

第四條 被保險人依前條規定，委由基

層農會協助辦理農地出租，其租賃契

約應達三年以上，且承租人應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 

一、已依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租賃農

地獎勵作業規範承租農地。 

二、農業經營規模已達附件一所定基

一、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明定承租人資格

及續租條件。 

二、為避免同戶經營卻簽訂租約之情形，

於第二項明定承租人，不得為該農

業用地所有人之配偶或直系血親二

親等以內親屬。 



準，且承租農地時未滿六十五歲。 

前項承租人不得為農地所有人配

偶或二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第一項第二款承租人於租賃期限

屆滿時，農業經營規模仍符合規定者，

得申請續租，不受第一項第二款年齡

之限制。 

第五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被保險人，

應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二)，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投保農會申請續保：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出租農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但投保農會可代為查詢

者，免附。 

前項申請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

委任書及受任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一、於第一項明定被保險人申請續保應

檢附文件。 

二、於第二項規定得委託他人代為申請

續保。 

第六條 前條申請續保案件，投保農會

除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外，經審查

通過者，應另填具繼續加保通知書(如

附件三)一式二份，一份送交保險人，

一份留存列管。 

投保農會受理申請續保案件後，應依從

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農

保審查辦法）相關規定，通知申請人審查

結果，倘確認申請人符合第二條規定，且

第三條所定農地，均已出租完成，應填具

繼續加保通知書，向保險人申報續保。 

第七條 依本辦法申請續保之被保險

人，其續保期間自依第三條規定將所

有農地全部辦理出租之日起，至租賃

契約期限屆滿之日止；有二筆以上農

地辦理出租者，以租賃契約重疊之期

間為準。 

規範續保期間之計算方式。 

第八條  被保險人於續保期間，仍應依

規定繳納保險費，並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 

一、依第三條規定續保出租之農業用

地，應持續出租，不得中斷。 

二、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 

三、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

老年給付。但符合本條例第五條

第三項或第五條之一規定者，不

明定被保險人續保期間仍應繳納保險費

及仍應符合之資格條件。被保險人因將

所有農地全部委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

協助辦理出租，於繼續加保期間，除無須

符合農保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第四款土地面積及

第五款收入支出之規定外，仍須符合同

條第一項第三款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

及第六款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



在此限。 或老年給付之規定。 

第九條  被保險人於續保期間內戶籍遷

離原農會組織區域者，應檢附續保證

明文件，向遷入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

會申請續保。 

參照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自有農地被

徵收繼續加保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規範農地全部辦理出租，且於續保期間

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之被保險人續

保權益。 

第十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向投保農會申報： 

一、農保之資格條件異動或喪失。 

二、依第三條規定續保出租之農業用

地，其租賃契約異動。 

被保險人於續保期間屆滿前，其農保資

格條件有異動或喪失，或有租賃契約到

期、中途解約、終止契約、解除契約等情

形，應向投保農會申報。 

第十一條 投保農會應於被保險人續保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通知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應於續保期間屆滿前，

檢附農地完成出租或續租之相關證明

文件，向投保農會申請續保。 

投保農會應於被保險人續保期間屆滿前

三個月通知其申請續保，被保險人並應

於續保期限屆滿前，檢附其符合續保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向投保農會申請續

保。 

第十二條 被保險人未於續保期間屆滿

前，將所有農地全部完成出租、續租，

或喪失本辦法所定資格條件者，投保

農會應填具註銷繼續加保通知書(如

附件四)一式二份，一份送交保險人，

一份留存列管。 

被保險人未依限辦理續保，或喪失續保

之資格條件，農會應通知保險人。 

第十三條 農保審查辦法中華民國八十

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依該辦

法第三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以自耕

農之配偶或農會自耕農會員之配偶身

分加保，並持續以配偶身分在保者，符

合下列規定，亦得依本辦法申請續保： 

一、年滿六十五歲且農保年資累計達

十五年以上。 

二、其配偶已依本辦法完成續保。 

農保審查辦法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

施行前，以自耕農之配偶或農會自耕農

會員之配偶身分加保，符合年滿六十五

歲及農保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資格條

件者，其配偶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定情形者，亦應保障其續保權益。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六月一日施行。 

配合本條例第七條指定施行日期，明定

本辦法施行日期。 



第四條附件一 農業經營規模認定基準 

規   定 
說   

明 

第四條附件一 

農業經營規模認定基準 

                               單位：公頃/人 

作物類別 農業經營規模(最低限度) 

水稻 2 

雜糧 1.3 

茶 0.6 

蔬菜 0.4 

花卉 0.3 

果樹 0.4 

香草 0.4 

備註：種植多種作物時，其單一作物須達本附件所定農業經營規模以上，

不得複合計算。 
 

第四條

第一項

第二款

之承租

人，應

達農業

經營規

模之基

準。 

  



第五條附件二 農保被保險人適用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表 

規   定 
說   

明 

第五條附件二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 

農保被保險人適用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市     鄉、鎮、區 

       縣(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處 

□同戶籍地址 

       市     鄉、鎮、區 

       縣(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人名下全部農業用地資料 

面積：公頃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1 

     
□本筆為出租
農地 

□本筆為親屬
加保農地 

□本筆為污染
整治場址 

□其他無法從
事農業生產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2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本筆為出租
農地 

□本筆為親屬
加保農地 

□本筆為污染
整治場址 

□其他無法從
事農業生產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被保險

人向農

會申請

辦理續

保時，

應填具

之申請

表 格

式。 



3      
□本筆為出租
農地 

□本筆為親屬
加保農地 

□本筆為污染
整治場址 

□其他無法從
事農業生產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同意農會於本人申請續保期間，取得本人個人資料，並瞭解其目的在於續保資格認定

及審查，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

料。 

※本人為申請適用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身分，繼續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茲切結本人符合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所有農地全部出租繼續加保辦法第 3 條

規定之全部農業用地，已填列如上，如有虛偽不實情形，願依相關規定負一切法律責

任，特立此切結為證。 

※本人與上方填列出租農地之承租人非配偶或二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上述同意及切結事項，本人確已閱讀瞭解。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第五條附件二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 

農保被保險人適用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市     鄉、鎮、區 

       縣(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處 

□同戶籍地址 

       市     鄉、鎮、區 

       縣(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人加保農業用地資料 

面積：公頃 

土地持有人姓名  
土地持有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1 

     
□本筆為出租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

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2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本筆為出租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

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3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本筆為出租
農地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別 本筆面

積 

權利範

圍 

權利面

積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同意農會於本人申請續保期間，取得本人個人資料，並瞭解其目的在於續保資格認定

及審查，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

料。 

 

申請人簽名：                【簽名或蓋章】 

 

  



第六條附件三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全部農地出

租繼續加保通知書 

規   定 
說   

明 

第六條附件三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全部農地出租繼續加保通知書  

農會保險證號：       投保農會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保險人資料 

申請繼續加保起迄日期 
備         

註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自       起 

年   月   日 
至       止 

 

           

年 月 日 

自       起 

年   月   日 

至       止 

 

           

年 月 日 

自       起 

年   月   日 

至       止 

 

           

年 月 日 

自       起 

年   月   日 

至       止 

 

 

負責人印章            經辦人印章 

填表說明：  

1. 被保險人年齡滿 65 歲以上

且加保年資累計達 15 年以

上，經審查符合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第7條第1項第3款

規定，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

險人所有農地全部出租繼

續加保辦法，由投保農會填

具本通知書，送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登記。 

2. 請加蓋投保農會圖記、負責

人及經辦人印章。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填

用 

受理號碼 

 

人
數 

 
名 

投遞 
日期 

 

受
理 

 資
料
鍵
錄 

 資
料
校
對 

 

 

 

農會向

勞動部

勞工保

險局申

報續保

時，應

檢附之

通知書

格式。 

  

  

 

 

投保農會圖記 



第十二條附件四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全部農地

出租註銷繼續加保通知書 

規   定 
說   

明 

第十二條附件四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全部農地出租註銷繼續加保通知書  

農會保險證號：      投保農會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 保 險 人 資 料 

註銷繼續加保日期 
備         

註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負責人印章            經辦人印章 

填表說明：  

1.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7條

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續保

之被保險人，未於續保期間

屆滿前，將所有農地全部完

成出租、續租，或喪失農民

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所有農

地全部出租繼續加保辦法

所定之資格條件者，投保農

會請填本通知書送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登記。 

2. 請加蓋投保農會圖記、負責

人及經辦人印章。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填

用 

受理號碼 

 

人
數 

 
名 

投遞 
日期 

 

受
理 

 資
料
鍵
錄 

 資
料
校
對 

 

 

 

農會向

勞動部

勞工保

險局申

報註銷

續 保

時，應

檢附之

通知書

格式。 

 

  

 

 

投保農會圖記 


